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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昨天，市教育局发布《关于
做好2021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
的通知》，对广大考生和家长关
注的普通高中招生范围、招生
计划和填报志愿、录取方法等
问题，进行了说明。

2024年起民办普通
高中全部在审批地招生

公办普通高中招生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开展。各县（市）、渤
海新区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在本
县域内招生，中心城区公办普
通高中在中心城区范围内招
生。

民办普通高中招生以审批
地为主，在优先满足审批地初
中毕业生就学愿望和需求的前
提下，经协商可在审批地外招
生。目前，我市现有民办普通高
中的审批地均为学校所在县
（市、区）。

为积极推进我市普通高中
学校特色发展，对具备开设体
育、艺术、小语种特色课程条件
的学校，由学校提出申请并提
交方案，经市教育局批准，可在
市域范围内按审定方案进行招
生。

关于严格管理招生计划，
各县（市、区）要按照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和普职招生规模大体
相当的要求，根据实际办学条
件，统筹考虑、科学编制普通高
中招生计划。

各普通高中年度招生计划
控制在 2000人以内，起始年级
班额控制在 55人以内，不得出
现新的大班额、大校额。

省级示范性高中统招生计
划，全部分配到招生范围内的
初中学校。

各民办普通高中2021年在
学校审批地的招生计划不低于
总计划的 70%；在审批地以外
的招生计划，2021年控制在总
计划的30%以内，并逐年减少。

各民办普通高中在审批地
以外的招生计划，2022年控制
在 20%以 内 ，2023 年 控 制 在
10%以内，2024 年完全实现在
审批地招生。

经审核通过的民办普通高
中市域外招生计划，由市教育
局统一函告生源地所在市教育
局。我市各民办普通高中按照
生源地所在市教育局的招生规
定进行招生。

公办学校民办学校
同步招生

市、县教育部门招生考试

机构在中考成绩发布同时，公
布“一分一档表”，为考生填报
志愿提供参考。

省级示范性高中统招生录
取，按核定的指标数和考生志
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
取对象为每所初中学校内具备
本校连续 3年学籍并实际在校
就读的应届毕业生。

一般高中按照考生志愿从
高分到低分进行统招录取。

关于民办普通高中的招生
录取工作，各县（市、区）教育部
门要按照公办、民办学校同步
招生的原则，将民办高中学校
纳入到本地统一招生序列，与
公办高中学校按照招生时间、
流程和步骤三统一的原则进行
招生。

民办高中要严格执行经生
源地确认并经省教育厅备案的
招生计划。

我市民办高中在市外招
生，需按照生源地教育部门规
定的录取方式和审定的招生计
划进行录取，录取结果经生源
地教育部门确认后，按照录取
名单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并按规定办理学籍手续。

市外民办高中来我市招生
的，由其所属市级教育部门在6
月 15 日前书面函告我市教育
局。经我市审定后，市教育局在
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外民办学
校所在市教育局作出复函。

市外民办高中在我市各县
（市、区）的招生计划，由县级教
育部门进行录取。市外民办高
中在我市中心城区的招生计
划，由市教育局进行录取。录取

方式为根据学生志愿和学校的
招生计划，按照中考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录取。

市教育局将确认后的录取
学生名单加盖公章后，及时反
馈市域外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所
在市教育局，学校根据名单发
放录取通知书，办理学籍提档
业务。

对未经我市教育局确认，
市外学校违规录取的学生，我
市将不予办理学籍手续。

省级示范性高中
统招生指标全部
分配到辖区初中学校

市教育局、市教育考试院
按照中心城区初中学校学籍在
册人数和中考报名人数，核定
各省级示范性高中的指标数
量。

学生志愿填报结束后，市
教育考试院和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科根据考生志愿、各高中招
生计划及初中学校统招生分配
名额，按照学生分数和学籍在
册时间共同确定中心城区省级
示范性高中学生录取名单。

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到
每一名被录取学生，同时发放
高中学校填写的录取通知书。

因学生未报到空余出来的
指标，按照同样的规则进行二
次补录。

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结束
后，一般高中按照考生志愿从

高分到低分进行统招录取。
主城区内的沧州市第十一

中学、颐和中学、星河艺术中学
列入中心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序
列。

公办普通高中向本辖区主
管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自
主招生方案，经同意后，报市教
育局审核批准，方可进行自主
招生。

按照省教育厅要求，普通
高中自主招生计划不得超过普
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5%。公
办普通高中在规定的招生范围
内进行自主招生，民办普通高
中在学校审批地内进行自主招
生。自主招生的对象为具有学
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初中在籍
在校应届毕业生。

自主招生的时间在中考成
绩公布后与统招录取同步进行。

自主招生不得录取当地普
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成
绩的学生。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
一律不得以中外合作办学、“国
际部”等名义进行招生。

此外，各县（市、区）教育局
及市直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籍管
理，严格落实省教育厅关于高
中学籍管理的“七不得”规定和

“人籍一致、籍随人走”的工作
要求，加强普通高中新生学籍
审核工作，确保招生计划、录取
名单、学籍注册、实际在校就读
相一致。

同时，市教育局将严查空
挂学籍、无本校学籍实际在读
等情况。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学
校，一经查实，严格追责。

我市发布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我市发布普通高中招生政策

严格按照招生范围和计划进行严格按照招生范围和计划进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倩张倩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